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

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的意见》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加强扶贫资金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财政部等六部委出台的《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内蒙古

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内财农规[2017]11 号）、

《呼伦贝尔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呼财农规

[2017]3 号）以及国家、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有关扶贫开发

方针政策等，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指呼伦贝尔

市下达我市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我市通过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的主要用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资金。 

笫三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应当围绕脱贫

攻坚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统筹整合使用，形成合力，发挥整

体效益。额尔古纳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支出方向包括：扶贫

发展、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国有贫困农场扶贫、国有

贫困林场扶贫。 

第四条  坚持资金使用精准，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

础上，把资金使用与建档立卡结果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

钩，切实使资金惠及贫困人口。 



 

第二章  预算安排与资金分配 

 

第五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依据脱贫攻坚任务需要和财

力情况，在年度预算中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第六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应向扶贫

开发重点乡镇倾斜，使资金向脱贫攻坚主战场聚焦。 

第七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按照因素

法进行分配。资金分配的因素主要包括贫困状况、政策任务

和脱贫成效等。贫困状况主要考虑各乡镇贫困人口规模及比

例、贫困深度、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地方人均财力等反映贫

困的客观指标。政策任务主要考虑国家、自治区和呼伦贝尔

市扶贫开发政策、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及贫困少数民族发展等

工作任务。脱贫成效主要考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结果、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结果、贫困乡镇开展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涉牧资金试点工作成效等。每年分配资金选择的

因素和权重，可根据当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适当调整。 

 

 

第三章  资金支出范围与下达 

 

第八条  额尔古纳市按照国家、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扶

贫开发政策要求，结合本地扶贫开发工作实际情况，围绕培

育和壮大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改善小型公益性生产生活设施



条件、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

因户施策、因地制宜确定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

范围。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支

出原则上从现有资金渠道安排。各地原通过额尔古纳市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上述社会事业事项(“雨露计划”中农村贫

困家庭子女初中、高中毕业后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对家庭

给予扶贫助学补助的事项除外)的不再继续支出。

第九条 额尔古纳市根据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需要，

将呼伦贝尔市下达的项目管理费分配到扶贫部门，由扶贫部

门安排使用，不足部分由额尔古纳市财政解决。    

项目管理费专门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和实施、资金管理相

关的经费开支。 

第十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含项目管理费)

不得用于下列各项支出： 

（一）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二）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 

（三）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 

（四）弥补企业亏损； 

（五）修建楼堂馆所及贫困农场、林场棚户改造以外的

职工住宅； 

（六）弥补预算支出缺口和偿还债务； 

（七）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扶贫； 

（九）其他与脱贫攻坚无关的支出。 



笫十一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

在各项目主管部门，各项目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有

管理责任。项目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引

导作用，以脱贫成效为导向，统筹整合使用相关财政涉农涉

牧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 

笫十二条 各项目主管部门、各乡镇要创新资金使用机

制。探索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资产收

益扶贫等机制，撬动更多金融资本、社会帮扶资金参与贫困

人口脱贫。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项目资金，各主管部门

可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 

第十三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局在收到呼伦贝尔市财政局

下达的呼伦贝尔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指标文件后及时分配

下达到扶贫项目主管部门。 

笫十四条  额尔古纳市扶贫项目主管部门、各乡镇加快

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转结余的额尔古纳市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

相关规定管理。 

第十五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支付管理，

按照财政国库管理有关规定执行。属于政府采购、招投标管

理范围的，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 

 

第四章  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十六条  与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



相关的各部门根据以下职责分工履行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职责。 

（一）额尔古纳市扶贫办、发展改革局、民宗局、农牧

业局、林业局等部门分别同额尔古纳市财政局拟定额尔古纳

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方案，上报额尔古纳市政府审定。

额尔古纳市财政局根据审定的分配方案下达资金。 

（二）财政部门负责预算安排和资金下达，加强资金监

管。 

（三）扶贫、发展改革、民族、农业(农垦管理)、林业

等部门负责资金和项目具体使用管理、绩效评价、监督检查

等工作，按照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责任，并接受国家、自

治区、呼伦贝尔市绩效考评工作。 

第十七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局和各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资金和项目管理，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

项目、责任到项目、并落实绩效管理各项要求。 

第十八条  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推进政务公开，资

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实行

绩效评价制度。绩效评价年度具体实施方案由自治区扶贫办、

财政厅制定。 

第二十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扶贫、发展改革、民族、农

业(农垦管理)、林业等部门要配合审计、纪检监察、检察机

关做好资金和项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 



创新监管方式，鼓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引入第三方

监督，探索建立协同监管机制，逐步实现监管口径和政策尺

度的一致，建立信息共享和成果互认机制，提高监管效率。 

第二十一条 额尔古纳市财政、扶贫、发展改革、民族、

农业(农垦管理)和林业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额尔古纳市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

法规定，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

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公务员法》、《行政

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

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

有关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国有贫困农场扶贫资金、国有贫困

林场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执行本

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局会同扶贫办负责解释。 
 


